
 

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6年4季度 

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

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保监发〔2016〕52号），现

将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 4季度关联交易情况

进行分类合并披露，详见附表。 

 

附表 1：关联交易季度分类合并披露明细表 

附表 2：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累计金额表 

 





10 
中国人寿保险（海外）股份

有限公司 

股东直接、间接、共同控

制的法人 
收取投资管理费        307,000.89  

11 
中国人寿保险（海外）股份

有限公司 

股东直接、间接、共同控

制的法人 
代垫社会保险         26,156.34  

12 
北京国投商务服务有限公

司 

股东直接、间接、共同控

制的法人 

支付空气动态检测及

数字媒体信息发布设

备采购费 

       239,400.01  

13 
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

理有限公司 
控股子公司 代垫社会保险         46,673.60  

14 
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

司 
控股子公司 代垫社会保险        167,517.90  

15 国寿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代垫社会保险        144,921.74  

合计 14,786,800.80 14,786,800.80  

备注： 

1、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，公司对关联交易进行分类，包括资金

运用类、资产类、利益转移类、接受服务类以及其他类等。 

2、根据监管要求，以上统计范围不包括已履行逐笔报告披露义务的关联交易，以及与集团公司、系统内保险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。 

 



表 2 

关联交易分类合并披露累计金额表 

公司名称：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计期间：2016年 1月 1日-12月 31日 单位：元 

序号 交易时间 类型 交易金额 合计    

1 截至 2016/12/31 资产类关联交易 30,762,217.91  

51,983,595.51  2 截至 2016/12/31 接受服务类关联交易 12,182,706.95  

3 截至 2016/12/31 其他类关联交易 9,038,670.65  

     
备注： 

1、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保险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，公司对关联交易进行分类，包括资金运用类、资产类、利益转移类、接受服务类

以及其他类等。 

2、根据监管要求，以上统计范围不包括已履行逐笔报告披露义务的关联交易，以及与集团公司、系

统内保险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。 

 


